
江苏省小食杂店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小食杂店经营行为，保证食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江

苏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小食杂店备案管理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小食杂店，是指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具有固定经营场所、经营场所使用

面积六十平方米以下（含仓库面积）、从事食品零售的副食品店、小卖部、便利店等经营者，但

是不包括连锁食品销售企业分支机构。

以食品批发、自动售货为主的，或者设有外设仓库的食品经营者不认定为小食杂店。

第四条 小食杂店经营者对其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

小食杂店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标准等有关规定。

第五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小食杂店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小食杂店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小食杂店可以自主选择办理小食杂店备案或者申请食品经营许可，不得同时申办。

已经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在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无需办理备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的小食杂店，可以自主选择办理小食杂店备案或者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不得同时申办。

选择申请食品经营许可或办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小食杂店，按照《江苏省食品经营

许可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各地应当将小食杂店备案纳入“多证合一”范围，并实施备案编号管理。小食杂店

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同步提交《小食杂店备案信息采集表》，一并办理备案。已取得营

业执照的小食杂店，可以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备案。



第八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备案后五个工作日内将经营者名称、经营场所、经营

项目、备案编号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

第九条 已经办理小食杂店备案的食品经营者，如备案信息发生变化，且符合备案条件的，

应当自发生变化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备案部门重新办理备案，并注销原备案信息；如不再符合

备案条件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办理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办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继续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第十条 小食杂店终止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自经营活动终止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原

备案部门注销备案信息。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或存在其他应当注销而未注销情形的，

原备案部门可依据职权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第十一条 小食杂店从事网络经营活动的，应当在其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示其名称、

经营场所地址、备案编号等相关备案信息。

第十二条 小食杂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经营场所保持环境卫生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食品销售、贮存场所与生活场所有效分隔；

（二）经营布局合理，食品与非食品、直接入口食品和非直接入口食品应当分区销售贮存，

生食与熟食经营区域分开，生鲜畜禽、水产品与其他食品经营区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

（三）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设备设施以及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等卫

生防护设施；

（四）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直接接触食品的食品相关产品时，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

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

（五）使用无毒、无害、清洁的食品包装材料、容器和售货工具；



（六）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

岗工作；

（七）不得从事食品现场制售活动，简单复热成品除外；

（八）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本办法所称简单复热成品，是指将预包装食品无需经过清洗、切配、调味等过程，直接通

过微波、蒸、煮等简单操作方式（不含烧烤、煎、炸、炒等制作方式）加热。

第十三条 小食杂店销售散装食品，应当设置专区或者专柜，依法标注食品信息和食品生产

经营者信息；将不同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的食品混装销售的，应当标注最早的生产日期和最先

到期的保质期；拆零销售的食品，原包装应当保存至销售完毕。

销售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应配备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以及防污染等有效覆盖隔

离设施。销售散装熟食还应设置销售专间、专区或专柜，配备保温或冷藏功能的设施，设置可开

闭式食品传递设施；如需进行切割、分装等简单处理，应设置专间或专用操作区。

以散装形式销售的不易于挑拣异物或易引起交叉污染的食品，应采用小包装计量或使用密

闭容器。使用密闭容器的应设置便于消费者查看、取用食品的工用具。

第十四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

食品相关产品外，小食杂店还禁止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一）以废弃食用油脂加工制作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二）注水或者注入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禽、畜、水产动物肉类；

（三）省人民政府为防病和控制重大食品安全风险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第十五条 小食杂店应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保障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保证食品安全。



第十六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备案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对小食杂店开展监督

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经营实际情况与备案信息是否相符、食品经营条件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等，

并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等级评定。对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并依法进行小食杂店备案的经营主体，如

已确定其风险等级且风险因素未发生变化，可继续按照原风险等级实施监管，强化后续动态管理。

第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对小食杂店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

并将小食杂店备案信息、监督检查、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记入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依

法向社会公示。

第十八条 鼓励小食杂店组建或者加入相关行业组织。相关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依

照章程为会员单位提供培训、咨询等服务，引导、督促小食杂店依法开展食品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 年 7 月 31 日。

附件：1．江苏省小食杂店备案信息采集表（模板）.doc

2．江苏省小食杂店备案注销表（模板）.doc

3．江苏省小食杂店备案编号规则.doc

https://scjg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dab9539aa79f49038e89d19043525127.doc
https://scjg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0270fbf8e0544f1daa3df2596250fd57.doc
https://scjg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a528578a82d44e8180197d0956e9871a.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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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小食杂店备案信息采集表

申请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承 诺
申请人承诺，已知晓小食杂店备案的各项要求。以下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

有效，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经营条件符合法定要求。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食品经营者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经营场所地址
经营场所

面积（㎡）

经营种类

1.是否含散装食品：
□是：

□直接入口散装食品（□散装熟食）
□其他散装食品

□否
2.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
□是
□否
3.是否含特殊食品：
□是：

□保健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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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除外）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否
4.是否含简单复热成品：
□是
□否

是否网络经营

□是：
□自建网站：（填写网址）
□通过第三方平台销售：（填写平台名称及网址）

□否

市场监管部门（盖章）： 受理人（签字）：

备案编号： 备案时间：

备案信息查询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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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申请人应当知晓相关的法律法规，小食杂店备案依据、开
展经营活动的法定条件，以及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应当已具备《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食品经营条件。未达到相应条件前，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
动。

3．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是原件，如需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
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盖
章）。

4．食品经营者名称应当与营业执照标注的名称一致。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应当与营业执照标注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一致。
6．经营场所地址要具体表述所在位置，明确到门牌号、房间

号；经营场所面积包括仓库面积。
7．申请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申请表的□中打√。
8．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发生变化，且符合备案条件的，应当

自发生变化后十五个工作日内至原备案部门重新办理备案，并注
销原备案信息。

9．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在三十个工作日内
向原备案部门注销备案信息。

10．委托他人办理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被委
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
限。

11．该表一式三份，申请人、受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督检查
的市场监管部门各留存一份（线下办理）。

12．该表可向备案部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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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小食杂店备案注销表

提交注销日期： 年 月 日 备案编号：

食品经营者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经营场所地址

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受理部门（盖章）： 受理人（签字）：

备案注销时间： 申请人（签字）：

填表说明
1．申请人应当知晓小食杂店备案注销依据，以及享有的权利

和应承担的义务。
2．食品经营者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经营场所地址等信息应当与备案信息采集表相关信息一致。
3．委托他人办理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被委托

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4．该表一式三份，申请人、受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

市场监管部门各留存一份(线下办理)。
5．该表可向备案部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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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小食杂店备案编号规则

1．编号结构

小食杂店备案编号由 SZ（“食杂”的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和

13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2 位省代码、2 位

市（地）代码、2 位县（市、区）代码、2 位镇街地址码、5 位顺

序码。省、市、县级行政区划代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

代码》执行；镇街地址码用 2 位数字表示，为登记对象所在的镇

街编码；顺序码用 5 位数字表示，为在同一地址码所标识的区域

范围内，由小食杂店备案单位按照时间顺序对申请备案主体编定

的顺序号。

2．编号原则

小食杂店备案编号应按照以下原则进行赋码和使用。

2.1 属地编码原则

小食杂店备案编号坚持“属地编码”原则，第 1 位至第 6 位

数字组合表示备案小食杂店的具体经营地址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第 7 位至第 8 位数字组合表示备案对象所在的镇街编码。各

县（市、区）备案机关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一定顺序自行设定镇

街编码。

2.2 唯一编码原则

小食杂店备案编号在全省范围内是唯一的，任何一个从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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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营活动的小食杂店只能拥有一个备案编号，任何一个备案编

号只能赋给一个小食杂店。小食杂店在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存续期

间，备案编号保持不变。小食杂店备案编号一经使用，该编号不

再赋给其他小食杂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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